	南投縣政府裁處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1月6日

	
	發文字號
	府農疫字第1090008253號

	受處分人
	姓名或

名稱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碼或國籍及護照號碼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地址
	台中市大肚區南榮路101號

	代表人或

管理人
	姓名
	洪博彥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
	B1003****

	
	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市政北三路137號16樓之1

	主旨
	貴公司製造販售之殊立菌(蘇力菌)可濕性粉劑16,000IU/MG，經檢驗其他有效成分含加保利0.130%不合格，評定為劣農藥，違反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3款，依同法第51條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3萬元整

	事實
	1. 貴公司製造販售之殊立菌(蘇力菌)可濕性粉劑16,000IU/MG (農藥許可證農藥製字第03923號、製造日期:106年12月13日，批號:106121311)，本府107年度進行市售農藥抽檢工作經抽樣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經檢驗其他有效成分含加保利0.130%（合格標準:檢測極限0.1%），評定為劣農藥，違反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3款「第一款所定有效成分含量以外品質與標準規格不符」。
2. 案經本府以107年11月30日府農疫字第1070270482號函請 貴公司陳述意見。

3. 貴公司於107年12月5日委託人於本府農業處陳述意見表示可能是批次污染造成，欲申請複驗。
4. 本府以107年12月19日府農疫字第1070286174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所進行複驗，經複驗含加保利0.131%，仍不合格，違規事實明確。

	理由及

法令依據
	依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3款「第一款所定有效成分含量以外之品質與標準規格不符。」之情事，爰依第51條「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八條第三款劣農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繳款期限
	文到後30日內
	繳款地點
	本府農業處、台灣銀行各地所屬分行或各農會信用部

	注意事項
	1.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起訴願。
2.罰鍰逾期不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執行。

3.該批不合格藥劑應於文到後15日內回收，再經查獲加重處罰。



